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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2740       证券简称：*ST 爱迪      公告编号：2024-004 号 

福建省爱迪尔珠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法院不予受理债权人对公司的重整申请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

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福建省爱迪尔珠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爱迪尔”）于

2024 年 1 月 8 日从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（https://pccz.court.gov.cn）获悉

福建省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（以下简称“龙岩中院”）于 2024 年 1 月 2 日出具

了（2023）闽 08 破申 1 号《民事裁定书》，裁定不予受理公司债权人福建海峡

客家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海发集团”）、唐娜对公司的重整申请。

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： 

一、《民事裁定书》主要内容 

“本院认为：破产重整的对象应当是具有挽救价值和重整可能的困境企业，

本院在审查海峡客家公司、唐娜的重整申请时，对爱迪尔公司是否具备重整价值、

是否具有拯救可能性以及是否具有重整可行性等内容进行两次听证，各方积极支

持爱迪尔公司重整。但是，《最高人民法院<关于审理上市公司破产重整案件工

作座谈会纪要>》“关于上市公司破产重整的申请”要求：“申请人申请上市公

司破产重整的，除提交《企业破产法》第八条规定的材料外，还应当提交关于上

市公司具有重整可行性的报告、上市公司住所地省级人民政府向证券监督管理部

门的通报情况材料以及证券监督管理部门的意见、上市公司住所地人民政府出具

的维稳预案等”，以及人民法院在裁定受理上市公司破产重整申请前，应将相关

材料逐级报送最高人民法院审查。在本院将相关材料逐级报送最高人民法院审查

后，最高人民法院将材料逐级退回本院，本案重整申请既未获得最高人民法院的

同意批复，亦未取得证券监督管理部门的同意意见。综上，爱迪尔公司现缺乏重

整可行性，不符合重整的受理条件。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十二

条规定，裁定如下： 

对福建海峡客家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、唐娜的重整申请，本院不予受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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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不服本裁定，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，向本院递交上诉状，并提交

副本五份，上诉于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。” 

二、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

1、公司目前暂未获悉债权人海发集团、唐娜是否会向法院提起上诉。如上

诉，法院是否受理其上诉请求、本案最终判决结果等均存在不确定性。 

2、公司股票收盘价自 2023 年 12 月 22 日起低于 1 元/股，截至目前，已连

续十一个交易日股票收盘价低于 1 元/股。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

9.2.1 条相关规定，若公司连续二十个交易日的股票收盘价均低于 1 元，将会触

及交易类强制退市的情形并存在终止上市的风险。 

3、因公司 2022 年经审计的归母净资产为负值，2022 年度财务报告被审计

机构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，公司股票交易已于 2023 年 5 月 5 日起被

实施了退市风险警示。若公司 2023 年度经审计的归母净资产仍为负值，2023 年

度财务报告仍被审计机构出具无法表示意见或者被出具保留意见、否定意见，届

时公司将会触及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第 9.3.11 条第（二）、（三）

项规定的财务类强制退市情形并存在终止上市的风险。 

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决策，注意投资风险。 

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《证券时报》、《上海证券报》及巨潮资讯网

（www.cninfo.com.cn），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，敬请广

大投资者理性投资，注意投资风险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

福建省爱迪尔珠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 年 1 月 8 日 


